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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之

進一步資料

茲提述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
內容有關採納股份獎勵計劃。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應與該公佈所

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有關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之進一步資料

(1) 限制

倘獲選參與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，本公司將不會根據一般授權向受託人發行新獎勵

股份。

於上市規則所訂定的禁售期內，根據股份獎勵計劃，倘獲選參與者為本公司董事及彼

等之相關聯繫人，本公司不得向受託人支付任何款項或指示受託人收購或認購股份，
以向任何獲選參與者作出相關獎勵。

(2) 股息

董事會可自行酌情（不論是否附有進一步條件）自信託資金授出額外股份或現金獎勵予

一名或多名獲選參與者，其相當於本公司所宣派的全部或部分收入或分派（包括但不限

於現金收入或股息、出售非現金及非以股代息分派的現金收入或所得款項淨額、紅利

股份及代息），而股息將組成信託資金的一部分，且受託人可應用有關金額購買股份

（倘董事會指示受託人如此行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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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於本公佈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獎勵股份」 指 就獲選參與者而言，董事會獎勵的有關數目的股份；

「授予資金」 指 董事會不時釐定本公司及╱或其附屬公司以結算或根據股份獎

勵計劃獲准向信託授予的其他方式向信託支付或提供的現金；

「除外參與者」 指 根據其居住地的法律或法規不得根據計劃之條款獎勵獎勵股份

及╱或歸屬及轉讓獎勵股份，或董事會或受託人（視情況而定）
認為就遵守有關居住地的適用法律或法規而言其將有關合資格

參與者排除乃屬必要或權宜的任何合資格參與者；

「剩餘現金」 指 信託資金中尚未應用於收購任何股份的現金（包括但不限於 (i)
有關購買或認購股份的任何授予資金，但不包括本公司可能取

回的其任何剩餘金額（倘經本公司以書面方式如此指示）； (ii)自
根據信託持有的股份衍生的任何現金或股息； (iii)出售衍生自

或有關根據信託持有的股份的非現金及非以股代息分派的其他

現金收入或所得款項淨額；及 (iv)自香港持牌銀行存置的存款

衍生的所有利息或收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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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信託資金」 指 根據信託持有並由受託人為合資格人士（不包括除外參與者）的
利益管理的資金及財產，包括但不限於：

(a) 受託人就信託所收購的所有股份及自以信託持有的股份衍

生的有關其他以股代息收入（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宣派的

紅利股份及代息）；

(b) 任何剩餘現金；

(c) 根據計劃之條款將予歸屬或並未歸屬於獲選參與者的任何

獎勵股份或其他財產；及

(d) 不時代表上文 (a)、 (b)及 (c)的所有其他財產；

承董事會命

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許奇鋒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執行董事許奇鋒先生、邵樟勇先生、余允抗先生、龍

田淵先生、Mtafi, Rachid Rene先生、Nojiri Makoto先生及葉江南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傑

新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兆麟先生、蘇振邦先生及王小寧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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